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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文件

青建管〔2023〕74号

关于开展劳动节前安全大检查的通知

机关各科室、委属各单位：

2023年劳动节将至，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、区委区政府

关于安全生产的指示精神，严格落实本区建设和交通行业安全生产

责任，我委组织开展区内建设和交通行业安全生产大检查，由委领

导班子成员分 6个小组，对相关行业企业开展督导检查。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时间

督导检查工作于 2023年 4月 28日前完成，具体开展时间由各

小组自定。

二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安全生产管理责任落实情况。重点检查主要负责人履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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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，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

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保障安全投入等情况。

（二）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。重点检查开展安全

生产标准化建设，实施安全生产管理、操作技能、设备设施和作业

现场制度化、标准化、规范化情况；燃气、建筑施工、交通运输企

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知识与管理能力考核合格情

况；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和持证上岗制度落实情况；新建、改建、扩

建项目依法履行安全设施与职业病防护设施“三同时”制度情况。

（三）安全风险管控情况。重点检查安全生产重要设施、装备

完好状况和日常管理维护情况；开展安全风险辨识、评估、分级和

公告，对存在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重大危险源登记建档、

制定和落实管控措施情况，并按要求进行上报。

（四）隐患排查治理情况。重点检查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

度，开展隐患自查自改自报，实行整改闭环管理情况；近年来有关

部门日常监管执法和安全巡查、检查、督查、明查暗访等发现的问

题与隐患整改落实情况；汛期安全防范和隐患整改责任措施落实情

况。

（五）应急管理情况。重点检查应急组织体系建设情况；建立

专（兼）职应急救援队伍或与相关应急救援队伍签订协议情况；编

制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，组织应急演练，配备必要应急装备，

储备应急物资情况；开展事故应急处置的总结评估工作情况；加强

岗位应急培训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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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各部门、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当前本区建设和

交通行业安全生产的严峻形势，提高政治站位，结合实际情况，开

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自查自纠和整治工作。

（二）突出重点。要巩固今冬明春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

成果，对发现的突出问题和重大隐患严格按照“一案一策”进行管

理，切实做到隐患整改闭环到位。

（三）务求实效。各小组在检查过程中，切不可走过场，同时

要重视检查信息的统计和报送工作。请各小组于 5月 12日前将相关

检查资料报送至委安监科（联系人：童文洁，电话：59727195）。

附件：1.青浦区建管委领导班子劳动节前安全检查分组表

2.企业检查对照表

3.2023年劳动节前安全检查隐患排查及整改清单

上海市青浦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

2023年 4月 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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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4月 11日印发


